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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所必要，與憲法並無牴觸。惟國家遭遇重大變故，在夫妻隔離，相

聚無期之情況下所發生之重婚事件，與一般重婚事件究有不同，對於此

種有長期實際共同生活事實之後婚姻關係，仍得適用上開第九百九十三

條之規定予以撤銷，嚴重影響其家庭生活及人倫關係，反足妨害社會

秩序，就此而言，自與憲法第二十二條保障人民自由及權利之規定有所

牴觸。

【解釋理由書】

中華民國七十四年六月三日修正公布前之民法親屬編，其第九百八

十五條規定：「有配偶者，不得重婚」，旨在建立一夫一妻之善良婚姻

制度，其就違反該項規定之重婚，於第九百九十二條規定：「結婚違反

第九百八十五條之規定者，利害關係人得向法院請求撤銷之。但在前婚

姻關係消滅後，不得請求撤銷」，以資限制。此項規定，並不設除斥期

間，乃在使撤銷權人隨時得行使其撤銷權，為維持一夫一妻婚姻制度

之社會秩序所必要，與憲法並無牴觸。惟修正公布前民法親屬編未如

修正公布後之第九百八十八條規定重婚為無效，則重婚未經撤銷者，

後婚姻仍屬有效，而國家遭遇重大變故，在夫妻隔離，相聚無期，甚或

音訊全無，生死莫卜之情況下所發生之重婚事件，有不得已之因素存

在，與一般重婚事件究有不同，對於此種有長期實際共同生活事實之後

婚姻關係，仍得適用上開第九百九十二條之規定予以撤銷，其結果將致

人民不得享有正常婚姻生活，嚴重影響後婚姻當事人及其親屬之家庭

生活及人倫關係，反足以妨害社會秩序，就此而言，自與憲法第二十二

條保障人民自由及權利之規定，有所牴觸。至此情形，聲請人得依本院

釋字第一七七號及第一八五號解釋意旨，提起再審之訴，併予說明。

釋字第二四三號解釋（78.7.19.）

【解釋文】

中央或地方機關依公務人員考績法或相關法規之規定，對公務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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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為之免職處分，直接影響其憲法所保障之服公職權利，受處分之公

務員自得行使憲法第十六條訴願及訴訟之權。該公務員已依法向該管

機關申請復審及向銓敘機關申請再復審或以類此之程序謀求救濟者，

相當於業經訴願、再訴願程序，如仍有不服，應許其提起行政訴訟，方

符有權利即有救濟之法理。行政法院五十一年判字第三九八號、五十三

年判字第二二九號、五十四年裁字第十九號、五十七年判字第四一四號

判例與上開意旨不符部分，應不再援用。至公務人員考績法之記大過處

分，並未改變公務員之身分關係，不直接影響人民服公職之權利，上開

各判例不許其以訴訟請求救濟，與憲法尚無牴觸。

行政法院四十年判字第十九號判例，係對公務員服務法第二條及

第二十四條之適用，所為之詮釋，此項由上級機關就其監督範圍內所發

布之職務命令，並非影響公務員身分關係之不利益處分，公務員自不得

訴請救濟，此一判例，並未牴觸憲法。

【解釋理由書】

公務員之懲戒，依憲法第七十七條規定，屬於司法院職權範圍，司

法院設有公務員懲戒委員會，為主管懲戒事項之司法機關。對於公務員

所為具有懲戒性質之免職處分，不論其形式上用語如何，實質上仍屬懲

戒處分，此項權限之行使及其救濟程序如何規定，方符憲法之意旨，應

由有關機關通盤檢討，而為適當之調整。

因公務員身分受行政處分得否提起行政爭訟，應就處分之內容分

別論斷，業經本院釋字第一八七號及第二○一號解釋闡釋在案，中央或

地方機關依公務人員考績法或公立學校教職員成績考核辦法，對公務

員所為之免職處分，直接影響其憲法所保障服公職之權利，在相關法律

修正前，受處分之公務員自得行使憲法第十六條訴願及訴訟之權，於最

後請求司法機關救濟。

受免職處分之公務員已依法向該管機關申請復審及向銓敘機關申

請再復審，或以類此之程序謀求救濟者，相當於業經訴願、再訴願程

序，如仍認為原處分、再復審核定或類似之決定違法損害其權利，應許

釋字第二四三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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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提起行政訴訟，方符有權利即有救濟之法理。行政法院五十一年判

字第三九八號判例：「依訴願法第一條規定，提起訴願，唯人民對於中

央或地方官署所為不當或違法之處分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始得為

之。至各級公務人員以公務員身分所受主管官署之懲戒處分，則與以人

民身分因官署處分而受損害者有別，自不得對之提起訴願。」五十三年

判字第二二九號判例：「公務員以公務員身分受行政處分，純屬行政範

圍，非以人民身分因官署處分受損害者可比，不能按照訴願程序提起訴

願，原告現雖解職，已無公務人員身分，但該項處分既係基於原告之公

務人員關係而發生，自仍不能視其為人民受官署之處分而許其對之提起

訴願。」五十四年裁字第十九號判例：「行政訴訟之提起，須以官署對

人民之處分違法，致損害其權利，經過訴願再訴願而不服其決定者，始

得為之。原告以公務人員身分，而受主管官署人事行政上之處分，顯與

以人民身分受官署違法處分而損害其權利之情形有別，除有正當理由得

向該管監督官署呈請糾正外，自不得依行政訴訟程序以求救濟，且考試

院秘書處之通知，亦並非適用訴願程序所為之訴願決定，乃原告遽向本

院提起行政訴訟，其起訴自非合法。」五十七年判字第四一四號判例：

「公務人員以公務員身分受主管官署或上級官署之處分，純屬人事行

政範圍，與以人民身分受官署之處分有別，不得對之提起訴願。」均未

分別行政處分之內容，一概限制公務員依法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之權

利，上開各判例與前述意旨不符部分，應不再援用。至依公務人員考績

法僅記大過之處分，並未改變公務員之身分關係，不直接影響人民服公

職之權利，上開各判例不許其以訴訟請求救濟，與憲法尚無牴觸。

行政法院四十年判字第十九號判例：「公務員之身分與人民身分不

同，下級公務員對於該管上級官署，就其監督範圍內所發布之命令，有

服從之義務，不得援引訴願法提起訴願。依法令委任之中小學教職員，

受有俸給者，為公務員服務法上之公務員，聘任之教職員則否。」係對

公務員服務法第二條及第二十四條之適用，所為之詮釋，此項由上級機

關就其監督範圍內所發布之職務命令，並非影響公務員身分關係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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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處分，公務員自不得訴請救濟，此一判例並未牴觸憲法。

釋字第二四四號解釋（78.7.26.）

【解釋文】

行政法院五十五年度裁字第三十六號判例，認法律上之見解，非

為中華民國五十七年二月一日修正前民事訴訟法第四百九十二條第一項

第十一款所稱之證物，不得據以提起再審之訴，與憲法並無牴觸。惟民

事訴訟法及行政訴訟法於五十七年二月一日及六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

相繼修正後，已將確定判決適用法規顯有錯誤，列為再審理由，併予指

明。

【解釋理由書】

按提起再審之訴，乃對於確定終局判決聲明不服之程序，為顧及

法律秩序之安定性，自應作相當之限制。行政法院五十五年度裁字第三

十六號判例稱：「依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議決釋字第一一○號及司法院院

字第二七○四號解釋所示意旨，原祇謂需用土地人不依規定期限繳交補

償地價及其他補償費時，原徵收土地核准案應解為從此失其效力，並

不解為原徵收處分因此認為違法，且此種法律上之見解，亦不能認為民

事訴訟法第四百九十二條第一項第十一款所稱之證物，尤非同條項第九

款所指之確定裁判或行政處分及第十款所指之確定判決或和解調解可

比。再審原告提起本件再審之訴，原不具備法定再審之原因，且距原判

決送達時已逾年餘之久，自亦無從主張提起再審之訴之不變期間可自

事由發生或知悉時起算，其遽行提起再審之訴，自難認為合法。此項判

例之主要意旨，乃在揭示法律上之見解，與以物之存在或狀態為資料之

物證有別，不得以之作為發見未經斟酌之證物而提起再審之訴，並非

不許依法定再審理由提起再審之訴，與憲法自無牴觸。惟民事訴訟法及

行政訴訟法於中華民國五十七年二月一日及六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相繼

修正後，已將確定判決適用法規顯有錯誤，列為再審理由，併予指明。

釋字第二四四號解釋




